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43號

原      告  威儀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紐西蘭商博多樂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指定代表人  林立   

原      告  威儀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儀隊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紐西蘭商博多樂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指定代表人  林立   

原      告  威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立   

共      同  謝政翰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宗諺律師  

被      告  陽明慧  

            黃彥儒  

            簡可葳  

            劉碧娟  

共      同  周郁雯律師

訴訟代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陽明慧於民國104年5月5日起，進入原告公司集團事

業之訴外人立天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任職，後因集團為

拓展保全、物業及清潔業務，陸續設立原告威儀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儀公寓大廈公司）、原告

威儀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威儀物業公司）、原告

威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儀保全公司，以下與威儀

公寓大廈公司、威儀物業公司合稱原告公司）。嗣被告陽

明慧於107年12月6日起，轉調於集團事業之原告威儀公寓

大廈公司，擔任清潔業務部門經理，負責集團所有清潔事

業承包、開發對外之清潔業務，並協助集團管理駐點清潔

人員等業務，至110年12月31日離職；被告黃彥儒為被告

陽明慧之外甥；被告簡可葳為被告黃彥儒之配偶。被告劉

碧娟於108年9月間任職於集團事業之原告威儀物業公司，

擔任集團駐點之清潔人員，負責集團駐點之清潔業務，至

111年3月間離職。而被告陽明慧、劉碧娟於任職期間，由

被告陽明慧陸續設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

限公司、樂潔企業社，經營與原告相同之業務，並由被告

陽明慧擔任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及

樂潔企業社之實質負責人，被告黃彥儒、簡可葳及劉碧娟

為協助被告陽明慧，由被告簡可葳、黃彥儒分別擔任喜淨

股份有限公司前後任登記負責人，被告劉碧娟則擔任樂潔

企業社登記負責人。

（二）又被告陽明慧等人利用原告公司長期配合勞務人員執行清

潔業務工作，再以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

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虛偽創設出有轉包之情況，致原

告公司額外分別支付費用予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

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而損失新臺幣（下同）7,36

8,708元（計算式：3,810,333元＋1,611,075元＋1,947,3

00元＝7,368,708元）。另被告陽明慧等人知悉原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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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清潔案場係直接委託匯陽清潔社執行清潔業務，被

告陽明慧等人假藉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

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虛偽創設出有轉包之情況，而向

原告公司承攬此部分清潔案場，被告陽明慧等人再將此部

分清潔案場委派由匯陽清潔社執行清潔業務工作，致原告

公司須額外分別支付費用予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

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而損失1,053,814元。再

者，被告陽明慧等人於在職期間，先由被告陽明慧刻意於

原告公司內部會議中，假藉以人力不足、客戶預算不足或

未能成功接洽業務等不實理由，欺瞞原告公司，使原告公

司未能成功接洽業務，而被告陽明慧再以威麗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直接承包

上開客戶之清潔案場，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失，如希門企業

辦公室清潔案場、香港商克麗絲汀迪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之活動清潔案場、台灣愛彼錶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

場、巴可創建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哥本哈根風能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消毒作業等清潔業務，均為被告陽明慧

以不法手段，使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

司、樂潔企業社名義直接承包，此部分原告公司損失金

額，至少已達2,000,000元以上，惟此部分具體金額尚待

確認，故僅先請求1,577,478元。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以

前開不法方式，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失及損害，自應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0

元。

（三）聲明：

　 1、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原告公司係以保全業務為本業，並無清潔業務，後因客戶

希望能統包保全及清潔業務，原告公司才成立清潔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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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陽明慧自106年6月間，受指派負責原告公司清潔業務

之發包聯繫，原告公司因清潔業務若僱用人員將產生勞健

保等支出而無利潤，不希望聘用清潔人員以將勞資糾紛等

風險轉嫁給下包清潔廠商，故原告公司會議時明確表明對

於清潔業務之立場為「接到案場價格直接扣除4%後，轉給

下包廠商承攬」，僅被告陽明慧考量避免下包廠商接觸客

戶核心，建議應由原告公司自行承接。除原告公司以給付

現金之方式聘請臨時工外，原告公司皆是以發包之方式處

理客戶之清潔業務，故原告公司清潔部門並無僱用任何清

潔人員。

（二）在106年間原告公司承接清潔業務後，被告陽明慧遂依公

司政策，將客戶統包之非正職清潔業務（即短時數早清及

夜清，或機動式清潔消毒），發包給訴外人綠勵國際有限

公司（下稱綠勵公司）、寰紘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寰紘公

司）承接。原告公司以此模式經營清潔業務1年後，因原

告公司一再拖欠給付下包清潔廠商費用，造成綠勵公司、

寰紘公司不斷追討，導致寰紘公司與原告公司結束合作關

係。後續亦不斷有廠商因原告公司付款問題結束合作，如

明泰清潔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明泰公司）、宏文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下稱宏文公司）。上開原因係原告公司針對清

潔業務之撥款政策為固定月費月結60日後撥款，其他機動

工項（非固定月費）為月結90日後撥款，外包清潔廠商皆

為小額經營，根本無力負荷，原告公司之付款條件無法找

到下包清潔廠商願意承接，被告陽明慧為此始向訴外人陳

麗美、朱麗娟等人求助，請其等於108年3月間成立威麗管

理顧問有限公司，目的係承接原告公司之下包清潔工作，

轉包給施作廠商，為下包廠商匯陽清潔社、綠鉅能興業有

限公司等公司擋票期，即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會先給付

發包費用給下包廠商，再待原告公司日後撥款。

（三）被告劉碧娟並非受原告公司委任處理事務之人，僅有在原

告公司客戶企業總部有臨時清潔工需求時，以打工兼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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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去執行打掃工作，領取時薪現金酬勞。又被告劉碧娟

於110年9月以100,000元讓渡金，自樂潔企業社前負責人

處受讓渡樂潔企業社之出資額，成為樂潔企業社之負責

人。另被告黃彥儒、簡可葳僅係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

負責人，實際出資經營之人為訴外人朱東彥。後續於109

年10月、11月，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加入成為

原告公司發包清潔承攬工作之廠商，實際負責人皆與被告

陽明慧熟識，被告陽明慧基於為原告原告公司尋找信任、

穩定，能接受給付承攬報酬時間較久票期之廠商立場，視

各廠商之人力、強項，依原告公司一直以來的公司政策，

委外由各廠商承攬清潔業務。嗣被告陽明慧於110年12月3

1日自原告公司離職，且原告公司直至今日承接清潔業務

皆是委外發包。

（四）又原告威儀物業公司積欠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

承攬報酬，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因而起訴請求

原告威儀物業公司給付，業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

民事判決全部勝訴，益徵本件並無原告公司所稱虛偽轉包

之情。故原告公司以其所承攬各大清潔案場駐點之給付差

額，將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

企業社向原告公司請款之金額，與人員薪資成本相減，稱

差額為其損害等語，顯屬無稽。另原告公司針對各案場，

視所需清潔人員、機動或常態施作等節，發包予不同之清

潔廠商，若原告公司係直接委託匯陽清潔社進行清潔，則

逕由匯陽清潔社向原告公司請款，原告公司直接給付承攬

報酬給匯陽清潔社；若係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

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承包，則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向原告公司請款，

至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可能因人力

調度狀況，部分轉包予匯陽清潔社承接，原告主張虛偽創

設轉包，造成原告公司少賺到利潤即為損失云云，顯不可

採。再者，業主自行決定與廠商簽約，被告陽明慧與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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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容置喙，原告稱被告陽明慧以不法手段欺瞞原告公

司，使原告公司未能成功接洽業務，造成原告公司損失至

少已達2,000,000元以上云云，顯屬無稽。而希門企業辦

公室清潔案場係原告公司報價較高，故業主選擇報價較低

之廠商承接；香港商克麗絲汀迪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

活動清潔案場係被告陽明慧離職後許久，喜淨股份有限公

司才承接；台灣愛彼錶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為何不

委託原告公司清潔，係業主自由；巴可創建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清潔案場不認識原告公司；哥本哈根風能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依被告陽明慧之印象係原告公司要漲價，故業主更

換廠商，選擇廠商之原因應詢問業主。綜上所述，被告否

認有以何不法手段，使原告公司未能承接業主案場，而造

成原告公司損害。

（五）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二第44至46頁）：

（一）被告陽明慧自104年5月5日起任職原告公司集團，於107年

12月6日起負責集團所有清潔事務承包、開發對外清潔業

務、協助集團管理駐點清潔人員等業務，於110年12月31

日離職。

（二）被告黃彥儒為被告陽明慧之外甥，被告簡可葳為被告黃彥

儒之配偶。

（三）被告劉碧娟自108年9月至111年3月間曾為原告威儀物業公

司之臨時清潔人員。

（四）原告曾將清潔業務發包給訴外人綠勵公司、寰紘公司、明

泰公司、宏文公司。明泰公司、宏文公司曾向原告公司催

討清潔報酬（見本院卷一第99至109頁）。

（五）被告陽明慧向陳麗美、朱慧娟請求，請其等於108年3月間

成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由朱清標擔任唯一股東兼董

事，朱清標於110年2月申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解散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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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見本院卷一第45至53頁）。

（六）訴外人程河源於109年10月14日成立樂潔企業社，嗣於110

年10月18日，改由被告劉碧娟擔任樂潔企業社負責人（見

本院卷二第25頁）。

（七）被告簡可葳於109年10月間成立喜淨國際有限公司，於110

年10月14日組織變更為喜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由被告黃

彥儒擔任負責人，於111年4月28日更名為喜淨股份有限公

司，由朱東彥擔任負責人，被告黃彥儒則為董事（見本院

卷一第55至62頁、本院卷二第15至24頁）。

（八）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自109年10、12月起成為

原告公司發包清潔承攬工作之廠商。

（九）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有將自原告公

司承攬所得之部分案場轉包給匯陽清潔有限公司（見本院

卷一第266頁、被證15即本院卷一第473至481頁、同上卷

第485至529頁）。

（十）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間向本院起訴請

求原告威儀物業公司給付承攬報酬，本院於112年9月12日

以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判決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

公司勝訴（見被證5，即本院卷一第121至123頁），原告

威儀物業公司不服提起上訴，現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

度上字第665號審理中。

（十一）原告於111年2月前，有將部分案場之清潔工作轉包他

人。

（十二）原告知悉自己承攬案件有轉包給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18

4頁，但原告主張就前揭公司、企業社與被告陽明慧之

關係不知情）。

（十三）原告公司於111年4月間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

北地檢署）檢察官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經臺北地檢署

檢察官於以112年度偵字第22388號為不起訴處分（見被

證8，即本院卷一第197至202頁），原告公司聲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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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發回，現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

113年度偵續字第332號偵查中。

（十四）被告陽明慧於113年1月8日成立喜淨管理顧問有限公

司，並擔任負責人（見原證6，即本院卷一第219頁），

喜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與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登記址相

同（原證6，即本院卷一第219至222頁），然喜淨股份

有限公司已於113年11月13日遷址他處。

四、本件爭點：

（一）被告是否有虛偽創設有轉包情況之行為？

（二）被告是否有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

（三）如被告有前述（一）、（二）之行為，該等行為是否為對

原告公司之不法侵害？

（四）原告公司是否受有損害？損害金額如何計算？

（五）原告公司如受有損害，與被告之行為是否有相當因果關

係？

（六）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

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金額若干？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

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

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

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

告之請求。故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

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茲就本件爭點分述如

下：

（二）被告是否有虛偽創設有轉包情況之行為？

　 1、原告不爭執其知悉自己承攬案件有轉包給威麗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情（見不爭執

事項（十二）），則已難認被告有虛偽創設轉包情形之

行為；再證人即樂潔企業社、原告威儀物業公司前員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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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維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事件中具結證稱：威儀

物業公司跟精品公司等簽合約，再請樂潔企業社找人力，

樂潔企業社要先付薪水給清潔人員，再去找威儀物業公司

請款，因為請款要2至3個月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0至271

頁），核與被告抗辯：因原告公司針對清潔業務之撥款政

策為固定月費月結60日後撥款，其他機動工項（非固定月

費）為月結90日後撥款，外包清潔廠商皆為小額經營無力

負荷，原告公司之付款條件無法找到下包清潔廠商願意承

接，被告陽明慧為此始向親友求助，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原告公司之下

包清潔工作，為下包廠商擋票期，即前揭公司先給付發包

費用給下包廠商，再待原告公司日後撥款等語無違，又被

告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有將自原

告公司承攬所得之部分案場轉包給匯陽清潔有限公司並不

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九）），然原告公司既未舉證證明

有禁止樂潔企業社、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喜淨股份有

限公司將承攬之清潔案場再轉包他人之約定，再參酌證人

即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員工黃瀞萱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50

6號事件中證述：我在公司做3年多，做早清、消毒，亦有

負責將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已經完成之各項工作照片上傳至

威儀物業公司之LINE群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1至283

頁），證人林奕維以樂潔企業社員工身分與原告公司間來

往之LINE對話紀錄影本（見本院卷一第285至336頁、第38

1至471頁），可知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亦有自

行施作之情，難認被告有何虛偽創設轉包之情事；況依原

告公司主張其受有損害之計算式，係將威麗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公司請款之

金額減去現場實際工作之人員薪資，如此計算並未考量承

攬清潔業務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

股份有限公司之合理利潤，亦應指明。

　 2、原告雖主張：就前揭公司、企業社與被告陽明慧之關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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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等語，然其並未說明原告公司決定將清潔業務轉包之

流程及有權決定者為何人？如其知情，轉包之價格有如何

之變動？與轉包給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

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價差為何？並就前述情形舉證證明

之，則其此部分主張尚難遽採。

（三）被告是否有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

　　　原告固主張：被告陽明慧在職期間，先刻意於原告公司內

部會議中，假藉以人力不足、客戶預算不足或未能成功接

洽業務等不實理由，欺瞞原告公司，使原告公司未能成功

接洽業務，而被告等人再以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

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直接承包上開客戶之清

潔案場，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失云云，惟其就上情皆未舉證

證明之，是其此部分主張亦乏依據。

（四）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虛偽創設轉包情形，或施用詐

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等行為，則爭點（三）

至（五）（即該等行為是否為對原告公司之不法侵害？原

告公司是否受有損害？損害金額如何計算？與被告之行為

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等節即無論述之必要。

（五）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

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金額若干？　　

　　　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虛偽創設轉包情形之行為，亦未

舉證證明被告有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

之情，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

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

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

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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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方祥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文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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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43號
原      告  威儀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紐西蘭商博多樂投資有限公司


指定代表人  林立    
原      告  威儀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儀隊股份有限公司


            紐西蘭商博多樂投資有限公司


指定代表人  林立    
原      告  威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立    
共      同  謝政翰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宗諺律師  
被      告  陽明慧  
            黃彥儒  
            簡可葳  
            劉碧娟  
共      同  周郁雯律師
訴訟代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陽明慧於民國104年5月5日起，進入原告公司集團事業之訴外人立天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任職，後因集團為拓展保全、物業及清潔業務，陸續設立原告威儀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儀公寓大廈公司）、原告威儀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威儀物業公司）、原告威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儀保全公司，以下與威儀公寓大廈公司、威儀物業公司合稱原告公司）。嗣被告陽明慧於107年12月6日起，轉調於集團事業之原告威儀公寓大廈公司，擔任清潔業務部門經理，負責集團所有清潔事業承包、開發對外之清潔業務，並協助集團管理駐點清潔人員等業務，至110年12月31日離職；被告黃彥儒為被告陽明慧之外甥；被告簡可葳為被告黃彥儒之配偶。被告劉碧娟於108年9月間任職於集團事業之原告威儀物業公司，擔任集團駐點之清潔人員，負責集團駐點之清潔業務，至111年3月間離職。而被告陽明慧、劉碧娟於任職期間，由被告陽明慧陸續設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經營與原告相同之業務，並由被告陽明慧擔任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及樂潔企業社之實質負責人，被告黃彥儒、簡可葳及劉碧娟為協助被告陽明慧，由被告簡可葳、黃彥儒分別擔任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前後任登記負責人，被告劉碧娟則擔任樂潔企業社登記負責人。
（二）又被告陽明慧等人利用原告公司長期配合勞務人員執行清潔業務工作，再以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虛偽創設出有轉包之情況，致原告公司額外分別支付費用予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而損失新臺幣（下同）7,368,708元（計算式：3,810,333元＋1,611,075元＋1,947,300元＝7,368,708元）。另被告陽明慧等人知悉原告公司有部分清潔案場係直接委託匯陽清潔社執行清潔業務，被告陽明慧等人假藉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虛偽創設出有轉包之情況，而向原告公司承攬此部分清潔案場，被告陽明慧等人再將此部分清潔案場委派由匯陽清潔社執行清潔業務工作，致原告公司須額外分別支付費用予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而損失1,053,814元。再者，被告陽明慧等人於在職期間，先由被告陽明慧刻意於原告公司內部會議中，假藉以人力不足、客戶預算不足或未能成功接洽業務等不實理由，欺瞞原告公司，使原告公司未能成功接洽業務，而被告陽明慧再以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直接承包上開客戶之清潔案場，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失，如希門企業辦公室清潔案場、香港商克麗絲汀迪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活動清潔案場、台灣愛彼錶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巴可創建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哥本哈根風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消毒作業等清潔業務，均為被告陽明慧以不法手段，使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直接承包，此部分原告公司損失金額，至少已達2,000,000元以上，惟此部分具體金額尚待確認，故僅先請求1,577,478元。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以前開不法方式，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失及損害，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0元。
（三）聲明：
　 1、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原告公司係以保全業務為本業，並無清潔業務，後因客戶希望能統包保全及清潔業務，原告公司才成立清潔部門。被告陽明慧自106年6月間，受指派負責原告公司清潔業務之發包聯繫，原告公司因清潔業務若僱用人員將產生勞健保等支出而無利潤，不希望聘用清潔人員以將勞資糾紛等風險轉嫁給下包清潔廠商，故原告公司會議時明確表明對於清潔業務之立場為「接到案場價格直接扣除4%後，轉給下包廠商承攬」，僅被告陽明慧考量避免下包廠商接觸客戶核心，建議應由原告公司自行承接。除原告公司以給付現金之方式聘請臨時工外，原告公司皆是以發包之方式處理客戶之清潔業務，故原告公司清潔部門並無僱用任何清潔人員。
（二）在106年間原告公司承接清潔業務後，被告陽明慧遂依公司政策，將客戶統包之非正職清潔業務（即短時數早清及夜清，或機動式清潔消毒），發包給訴外人綠勵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綠勵公司）、寰紘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寰紘公司）承接。原告公司以此模式經營清潔業務1年後，因原告公司一再拖欠給付下包清潔廠商費用，造成綠勵公司、寰紘公司不斷追討，導致寰紘公司與原告公司結束合作關係。後續亦不斷有廠商因原告公司付款問題結束合作，如明泰清潔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明泰公司）、宏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宏文公司）。上開原因係原告公司針對清潔業務之撥款政策為固定月費月結60日後撥款，其他機動工項（非固定月費）為月結90日後撥款，外包清潔廠商皆為小額經營，根本無力負荷，原告公司之付款條件無法找到下包清潔廠商願意承接，被告陽明慧為此始向訴外人陳麗美、朱麗娟等人求助，請其等於108年3月間成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目的係承接原告公司之下包清潔工作，轉包給施作廠商，為下包廠商匯陽清潔社、綠鉅能興業有限公司等公司擋票期，即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會先給付發包費用給下包廠商，再待原告公司日後撥款。
（三）被告劉碧娟並非受原告公司委任處理事務之人，僅有在原告公司客戶企業總部有臨時清潔工需求時，以打工兼職的性質去執行打掃工作，領取時薪現金酬勞。又被告劉碧娟於110年9月以100,000元讓渡金，自樂潔企業社前負責人處受讓渡樂潔企業社之出資額，成為樂潔企業社之負責人。另被告黃彥儒、簡可葳僅係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負責人，實際出資經營之人為訴外人朱東彥。後續於109年10月、11月，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加入成為原告公司發包清潔承攬工作之廠商，實際負責人皆與被告陽明慧熟識，被告陽明慧基於為原告原告公司尋找信任、穩定，能接受給付承攬報酬時間較久票期之廠商立場，視各廠商之人力、強項，依原告公司一直以來的公司政策，委外由各廠商承攬清潔業務。嗣被告陽明慧於110年12月31日自原告公司離職，且原告公司直至今日承接清潔業務皆是委外發包。
（四）又原告威儀物業公司積欠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報酬，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因而起訴請求原告威儀物業公司給付，業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民事判決全部勝訴，益徵本件並無原告公司所稱虛偽轉包之情。故原告公司以其所承攬各大清潔案場駐點之給付差額，將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向原告公司請款之金額，與人員薪資成本相減，稱差額為其損害等語，顯屬無稽。另原告公司針對各案場，視所需清潔人員、機動或常態施作等節，發包予不同之清潔廠商，若原告公司係直接委託匯陽清潔社進行清潔，則逕由匯陽清潔社向原告公司請款，原告公司直接給付承攬報酬給匯陽清潔社；若係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承包，則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向原告公司請款，至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可能因人力調度狀況，部分轉包予匯陽清潔社承接，原告主張虛偽創設轉包，造成原告公司少賺到利潤即為損失云云，顯不可採。再者，業主自行決定與廠商簽約，被告陽明慧與原告公司不容置喙，原告稱被告陽明慧以不法手段欺瞞原告公司，使原告公司未能成功接洽業務，造成原告公司損失至少已達2,000,000元以上云云，顯屬無稽。而希門企業辦公室清潔案場係原告公司報價較高，故業主選擇報價較低之廠商承接；香港商克麗絲汀迪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活動清潔案場係被告陽明慧離職後許久，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才承接；台灣愛彼錶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為何不委託原告公司清潔，係業主自由；巴可創建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不認識原告公司；哥本哈根風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依被告陽明慧之印象係原告公司要漲價，故業主更換廠商，選擇廠商之原因應詢問業主。綜上所述，被告否認有以何不法手段，使原告公司未能承接業主案場，而造成原告公司損害。
（五）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二第44至46頁）：
（一）被告陽明慧自104年5月5日起任職原告公司集團，於107年12月6日起負責集團所有清潔事務承包、開發對外清潔業務、協助集團管理駐點清潔人員等業務，於110年12月31日離職。
（二）被告黃彥儒為被告陽明慧之外甥，被告簡可葳為被告黃彥儒之配偶。
（三）被告劉碧娟自108年9月至111年3月間曾為原告威儀物業公司之臨時清潔人員。
（四）原告曾將清潔業務發包給訴外人綠勵公司、寰紘公司、明泰公司、宏文公司。明泰公司、宏文公司曾向原告公司催討清潔報酬（見本院卷一第99至109頁）。
（五）被告陽明慧向陳麗美、朱慧娟請求，請其等於108年3月間成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由朱清標擔任唯一股東兼董事，朱清標於110年2月申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解散登記（見本院卷一第45至53頁）。
（六）訴外人程河源於109年10月14日成立樂潔企業社，嗣於110年10月18日，改由被告劉碧娟擔任樂潔企業社負責人（見本院卷二第25頁）。
（七）被告簡可葳於109年10月間成立喜淨國際有限公司，於110年10月14日組織變更為喜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由被告黃彥儒擔任負責人，於111年4月28日更名為喜淨股份有限公司，由朱東彥擔任負責人，被告黃彥儒則為董事（見本院卷一第55至62頁、本院卷二第15至24頁）。
（八）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自109年10、12月起成為原告公司發包清潔承攬工作之廠商。
（九）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有將自原告公司承攬所得之部分案場轉包給匯陽清潔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266頁、被證15即本院卷一第473至481頁、同上卷第485至529頁）。
（十）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間向本院起訴請求原告威儀物業公司給付承攬報酬，本院於112年9月12日以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判決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勝訴（見被證5，即本院卷一第121至123頁），原告威儀物業公司不服提起上訴，現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上字第665號審理中。
（十一）原告於111年2月前，有將部分案場之清潔工作轉包他人。
（十二）原告知悉自己承攬案件有轉包給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184頁，但原告主張就前揭公司、企業社與被告陽明慧之關係不知情）。
（十三）原告公司於111年4月間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以112年度偵字第22388號為不起訴處分（見被證8，即本院卷一第197至202頁），原告公司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發回，現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續字第332號偵查中。
（十四）被告陽明慧於113年1月8日成立喜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並擔任負責人（見原證6，即本院卷一第219頁），喜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與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登記址相同（原證6，即本院卷一第219至222頁），然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已於113年11月13日遷址他處。
四、本件爭點：
（一）被告是否有虛偽創設有轉包情況之行為？
（二）被告是否有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
（三）如被告有前述（一）、（二）之行為，該等行為是否為對原告公司之不法侵害？
（四）原告公司是否受有損害？損害金額如何計算？
（五）原告公司如受有損害，與被告之行為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六）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金額若干？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故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茲就本件爭點分述如下：
（二）被告是否有虛偽創設有轉包情況之行為？
　 1、原告不爭執其知悉自己承攬案件有轉包給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情（見不爭執事項（十二）），則已難認被告有虛偽創設轉包情形之行為；再證人即樂潔企業社、原告威儀物業公司前員工林奕維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事件中具結證稱：威儀物業公司跟精品公司等簽合約，再請樂潔企業社找人力，樂潔企業社要先付薪水給清潔人員，再去找威儀物業公司請款，因為請款要2至3個月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0至271頁），核與被告抗辯：因原告公司針對清潔業務之撥款政策為固定月費月結60日後撥款，其他機動工項（非固定月費）為月結90日後撥款，外包清潔廠商皆為小額經營無力負荷，原告公司之付款條件無法找到下包清潔廠商願意承接，被告陽明慧為此始向親友求助，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原告公司之下包清潔工作，為下包廠商擋票期，即前揭公司先給付發包費用給下包廠商，再待原告公司日後撥款等語無違，又被告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有將自原告公司承攬所得之部分案場轉包給匯陽清潔有限公司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九）），然原告公司既未舉證證明有禁止樂潔企業社、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將承攬之清潔案場再轉包他人之約定，再參酌證人即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員工黃瀞萱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事件中證述：我在公司做3年多，做早清、消毒，亦有負責將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已經完成之各項工作照片上傳至威儀物業公司之LINE群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1至283頁），證人林奕維以樂潔企業社員工身分與原告公司間來往之LINE對話紀錄影本（見本院卷一第285至336頁、第381至471頁），可知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亦有自行施作之情，難認被告有何虛偽創設轉包之情事；況依原告公司主張其受有損害之計算式，係將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公司請款之金額減去現場實際工作之人員薪資，如此計算並未考量承攬清潔業務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合理利潤，亦應指明。
　 2、原告雖主張：就前揭公司、企業社與被告陽明慧之關係不知情等語，然其並未說明原告公司決定將清潔業務轉包之流程及有權決定者為何人？如其知情，轉包之價格有如何之變動？與轉包給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價差為何？並就前述情形舉證證明之，則其此部分主張尚難遽採。
（三）被告是否有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
　　　原告固主張：被告陽明慧在職期間，先刻意於原告公司內部會議中，假藉以人力不足、客戶預算不足或未能成功接洽業務等不實理由，欺瞞原告公司，使原告公司未能成功接洽業務，而被告等人再以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直接承包上開客戶之清潔案場，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失云云，惟其就上情皆未舉證證明之，是其此部分主張亦乏依據。
（四）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虛偽創設轉包情形，或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等行為，則爭點（三）至（五）（即該等行為是否為對原告公司之不法侵害？原告公司是否受有損害？損害金額如何計算？與被告之行為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等節即無論述之必要。
（五）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金額若干？　　
　　　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虛偽創設轉包情形之行為，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之情，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方祥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文誼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43號

原      告  威儀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紐西蘭商博多樂投資有限公司



指定代表人  林立    

原      告  威儀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儀隊股份有限公司



            紐西蘭商博多樂投資有限公司



指定代表人  林立    

原      告  威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立    

共      同  謝政翰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宗諺律師  

被      告  陽明慧  

            黃彥儒  

            簡可葳  

            劉碧娟  

共      同  周郁雯律師

訴訟代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陽明慧於民國104年5月5日起，進入原告公司集團事

      業之訴外人立天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任職，後因集團為

      拓展保全、物業及清潔業務，陸續設立原告威儀公寓大廈

      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儀公寓大廈公司）、原告

      威儀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威儀物業公司）、原告

      威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儀保全公司，以下與威儀

      公寓大廈公司、威儀物業公司合稱原告公司）。嗣被告陽

      明慧於107年12月6日起，轉調於集團事業之原告威儀公寓

      大廈公司，擔任清潔業務部門經理，負責集團所有清潔事

      業承包、開發對外之清潔業務，並協助集團管理駐點清潔

      人員等業務，至110年12月31日離職；被告黃彥儒為被告

      陽明慧之外甥；被告簡可葳為被告黃彥儒之配偶。被告劉

      碧娟於108年9月間任職於集團事業之原告威儀物業公司，

      擔任集團駐點之清潔人員，負責集團駐點之清潔業務，至

      111年3月間離職。而被告陽明慧、劉碧娟於任職期間，由

      被告陽明慧陸續設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

      限公司、樂潔企業社，經營與原告相同之業務，並由被告

      陽明慧擔任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及

      樂潔企業社之實質負責人，被告黃彥儒、簡可葳及劉碧娟

      為協助被告陽明慧，由被告簡可葳、黃彥儒分別擔任喜淨

      股份有限公司前後任登記負責人，被告劉碧娟則擔任樂潔

      企業社登記負責人。

（二）又被告陽明慧等人利用原告公司長期配合勞務人員執行清潔業務工作，再以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虛偽創設出有轉包之情況，致原告公司額外分別支付費用予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而損失新臺幣（下同）7,368,708元（計算式：3,810,333元＋1,611,075元＋1,947,300元＝7,368,708元）。另被告陽明慧等人知悉原告公司有部分清潔案場係直接委託匯陽清潔社執行清潔業務，被告陽明慧等人假藉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虛偽創設出有轉包之情況，而向原告公司承攬此部分清潔案場，被告陽明慧等人再將此部分清潔案場委派由匯陽清潔社執行清潔業務工作，致原告公司須額外分別支付費用予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而損失1,053,814元。再者，被告陽明慧等人於在職期間，先由被告陽明慧刻意於原告公司內部會議中，假藉以人力不足、客戶預算不足或未能成功接洽業務等不實理由，欺瞞原告公司，使原告公司未能成功接洽業務，而被告陽明慧再以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直接承包上開客戶之清潔案場，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失，如希門企業辦公室清潔案場、香港商克麗絲汀迪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活動清潔案場、台灣愛彼錶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巴可創建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哥本哈根風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消毒作業等清潔業務，均為被告陽明慧以不法手段，使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直接承包，此部分原告公司損失金額，至少已達2,000,000元以上，惟此部分具體金額尚待確認，故僅先請求1,577,478元。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以前開不法方式，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失及損害，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0元。

（三）聲明：

　 1、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原告公司係以保全業務為本業，並無清潔業務，後因客戶

      希望能統包保全及清潔業務，原告公司才成立清潔部門。

      被告陽明慧自106年6月間，受指派負責原告公司清潔業務

      之發包聯繫，原告公司因清潔業務若僱用人員將產生勞健

      保等支出而無利潤，不希望聘用清潔人員以將勞資糾紛等

      風險轉嫁給下包清潔廠商，故原告公司會議時明確表明對

      於清潔業務之立場為「接到案場價格直接扣除4%後，轉給

      下包廠商承攬」，僅被告陽明慧考量避免下包廠商接觸客

      戶核心，建議應由原告公司自行承接。除原告公司以給付

      現金之方式聘請臨時工外，原告公司皆是以發包之方式處

      理客戶之清潔業務，故原告公司清潔部門並無僱用任何清

      潔人員。

（二）在106年間原告公司承接清潔業務後，被告陽明慧遂依公

      司政策，將客戶統包之非正職清潔業務（即短時數早清及

      夜清，或機動式清潔消毒），發包給訴外人綠勵國際有限

      公司（下稱綠勵公司）、寰紘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寰紘公

      司）承接。原告公司以此模式經營清潔業務1年後，因原

      告公司一再拖欠給付下包清潔廠商費用，造成綠勵公司、

      寰紘公司不斷追討，導致寰紘公司與原告公司結束合作關

      係。後續亦不斷有廠商因原告公司付款問題結束合作，如

      明泰清潔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明泰公司）、宏文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下稱宏文公司）。上開原因係原告公司針對清

      潔業務之撥款政策為固定月費月結60日後撥款，其他機動

      工項（非固定月費）為月結90日後撥款，外包清潔廠商皆

      為小額經營，根本無力負荷，原告公司之付款條件無法找

      到下包清潔廠商願意承接，被告陽明慧為此始向訴外人陳

      麗美、朱麗娟等人求助，請其等於108年3月間成立威麗管

      理顧問有限公司，目的係承接原告公司之下包清潔工作，

      轉包給施作廠商，為下包廠商匯陽清潔社、綠鉅能興業有

      限公司等公司擋票期，即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會先給付

      發包費用給下包廠商，再待原告公司日後撥款。

（三）被告劉碧娟並非受原告公司委任處理事務之人，僅有在原

      告公司客戶企業總部有臨時清潔工需求時，以打工兼職的

      性質去執行打掃工作，領取時薪現金酬勞。又被告劉碧娟

      於110年9月以100,000元讓渡金，自樂潔企業社前負責人

      處受讓渡樂潔企業社之出資額，成為樂潔企業社之負責人

      。另被告黃彥儒、簡可葳僅係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負

      責人，實際出資經營之人為訴外人朱東彥。後續於109年1

      0月、11月，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加入成為原

      告公司發包清潔承攬工作之廠商，實際負責人皆與被告陽

      明慧熟識，被告陽明慧基於為原告原告公司尋找信任、穩

      定，能接受給付承攬報酬時間較久票期之廠商立場，視各

      廠商之人力、強項，依原告公司一直以來的公司政策，委

      外由各廠商承攬清潔業務。嗣被告陽明慧於110年12月31

      日自原告公司離職，且原告公司直至今日承接清潔業務皆

      是委外發包。

（四）又原告威儀物業公司積欠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

      承攬報酬，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因而起訴請求

      原告威儀物業公司給付，業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

      民事判決全部勝訴，益徵本件並無原告公司所稱虛偽轉包

      之情。故原告公司以其所承攬各大清潔案場駐點之給付差

      額，將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

      企業社向原告公司請款之金額，與人員薪資成本相減，稱

      差額為其損害等語，顯屬無稽。另原告公司針對各案場，

      視所需清潔人員、機動或常態施作等節，發包予不同之清

      潔廠商，若原告公司係直接委託匯陽清潔社進行清潔，則

      逕由匯陽清潔社向原告公司請款，原告公司直接給付承攬

      報酬給匯陽清潔社；若係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

      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承包，則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向原告公司請款，

      至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可能因人力

      調度狀況，部分轉包予匯陽清潔社承接，原告主張虛偽創

      設轉包，造成原告公司少賺到利潤即為損失云云，顯不可

      採。再者，業主自行決定與廠商簽約，被告陽明慧與原告

      公司不容置喙，原告稱被告陽明慧以不法手段欺瞞原告公

      司，使原告公司未能成功接洽業務，造成原告公司損失至

      少已達2,000,000元以上云云，顯屬無稽。而希門企業辦

      公室清潔案場係原告公司報價較高，故業主選擇報價較低

      之廠商承接；香港商克麗絲汀迪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

      活動清潔案場係被告陽明慧離職後許久，喜淨股份有限公

      司才承接；台灣愛彼錶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為何不

      委託原告公司清潔，係業主自由；巴可創建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清潔案場不認識原告公司；哥本哈根風能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依被告陽明慧之印象係原告公司要漲價，故業主更

      換廠商，選擇廠商之原因應詢問業主。綜上所述，被告否

      認有以何不法手段，使原告公司未能承接業主案場，而造

      成原告公司損害。

（五）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二第44至46頁）：

（一）被告陽明慧自104年5月5日起任職原告公司集團，於107年

      12月6日起負責集團所有清潔事務承包、開發對外清潔業

      務、協助集團管理駐點清潔人員等業務，於110年12月31

      日離職。

（二）被告黃彥儒為被告陽明慧之外甥，被告簡可葳為被告黃彥

      儒之配偶。

（三）被告劉碧娟自108年9月至111年3月間曾為原告威儀物業公

      司之臨時清潔人員。

（四）原告曾將清潔業務發包給訴外人綠勵公司、寰紘公司、明

      泰公司、宏文公司。明泰公司、宏文公司曾向原告公司催

      討清潔報酬（見本院卷一第99至109頁）。

（五）被告陽明慧向陳麗美、朱慧娟請求，請其等於108年3月間

      成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由朱清標擔任唯一股東兼董

      事，朱清標於110年2月申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解散登

      記（見本院卷一第45至53頁）。

（六）訴外人程河源於109年10月14日成立樂潔企業社，嗣於110

      年10月18日，改由被告劉碧娟擔任樂潔企業社負責人（見

      本院卷二第25頁）。

（七）被告簡可葳於109年10月間成立喜淨國際有限公司，於110

      年10月14日組織變更為喜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由被告黃

      彥儒擔任負責人，於111年4月28日更名為喜淨股份有限公

      司，由朱東彥擔任負責人，被告黃彥儒則為董事（見本院

      卷一第55至62頁、本院卷二第15至24頁）。

（八）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自109年10、12月起成為

      原告公司發包清潔承攬工作之廠商。

（九）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有將自原告公

      司承攬所得之部分案場轉包給匯陽清潔有限公司（見本院

      卷一第266頁、被證15即本院卷一第473至481頁、同上卷

      第485至529頁）。

（十）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間向本院起訴請

      求原告威儀物業公司給付承攬報酬，本院於112年9月12日

      以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判決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

      公司勝訴（見被證5，即本院卷一第121至123頁），原告

      威儀物業公司不服提起上訴，現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

      度上字第665號審理中。

（十一）原告於111年2月前，有將部分案場之清潔工作轉包他人

        。

（十二）原告知悉自己承攬案件有轉包給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184

        頁，但原告主張就前揭公司、企業社與被告陽明慧之關

        係不知情）。

（十三）原告公司於111年4月間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

        北地檢署）檢察官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經臺北地檢署

        檢察官於以112年度偵字第22388號為不起訴處分（見被

        證8，即本院卷一第197至202頁），原告公司聲請再議

        ，經臺灣高等檢察署發回，現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

        3年度偵續字第332號偵查中。

（十四）被告陽明慧於113年1月8日成立喜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並擔任負責人（見原證6，即本院卷一第219頁），喜

        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與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登記址相同

        （原證6，即本院卷一第219至222頁），然喜淨股份有

        限公司已於113年11月13日遷址他處。

四、本件爭點：

（一）被告是否有虛偽創設有轉包情況之行為？

（二）被告是否有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

（三）如被告有前述（一）、（二）之行為，該等行為是否為對

      原告公司之不法侵害？

（四）原告公司是否受有損害？損害金額如何計算？

（五）原告公司如受有損害，與被告之行為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

（六）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

      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金額若干？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

      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

      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

      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

      之請求。故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

      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茲就本件爭點分述如下：

（二）被告是否有虛偽創設有轉包情況之行為？

　 1、原告不爭執其知悉自己承攬案件有轉包給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情（見不爭執事項（十二）），則已難認被告有虛偽創設轉包情形之行為；再證人即樂潔企業社、原告威儀物業公司前員工林奕維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事件中具結證稱：威儀物業公司跟精品公司等簽合約，再請樂潔企業社找人力，樂潔企業社要先付薪水給清潔人員，再去找威儀物業公司請款，因為請款要2至3個月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0至271頁），核與被告抗辯：因原告公司針對清潔業務之撥款政策為固定月費月結60日後撥款，其他機動工項（非固定月費）為月結90日後撥款，外包清潔廠商皆為小額經營無力負荷，原告公司之付款條件無法找到下包清潔廠商願意承接，被告陽明慧為此始向親友求助，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原告公司之下包清潔工作，為下包廠商擋票期，即前揭公司先給付發包費用給下包廠商，再待原告公司日後撥款等語無違，又被告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有將自原告公司承攬所得之部分案場轉包給匯陽清潔有限公司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九）），然原告公司既未舉證證明有禁止樂潔企業社、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將承攬之清潔案場再轉包他人之約定，再參酌證人即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員工黃瀞萱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事件中證述：我在公司做3年多，做早清、消毒，亦有負責將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已經完成之各項工作照片上傳至威儀物業公司之LINE群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1至283頁），證人林奕維以樂潔企業社員工身分與原告公司間來往之LINE對話紀錄影本（見本院卷一第285至336頁、第381至471頁），可知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亦有自行施作之情，難認被告有何虛偽創設轉包之情事；況依原告公司主張其受有損害之計算式，係將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公司請款之金額減去現場實際工作之人員薪資，如此計算並未考量承攬清潔業務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合理利潤，亦應指明。

　 2、原告雖主張：就前揭公司、企業社與被告陽明慧之關係不

      知情等語，然其並未說明原告公司決定將清潔業務轉包之

      流程及有權決定者為何人？如其知情，轉包之價格有如何

      之變動？與轉包給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

      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價差為何？並就前述情形舉證證明之

      ，則其此部分主張尚難遽採。

（三）被告是否有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

　　　原告固主張：被告陽明慧在職期間，先刻意於原告公司內

      部會議中，假藉以人力不足、客戶預算不足或未能成功接

      洽業務等不實理由，欺瞞原告公司，使原告公司未能成功

      接洽業務，而被告等人再以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

      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直接承包上開客戶之清

      潔案場，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失云云，惟其就上情皆未舉證

      證明之，是其此部分主張亦乏依據。

（四）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虛偽創設轉包情形，或施用詐術

      ，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等行為，則爭點（三）至

      （五）（即該等行為是否為對原告公司之不法侵害？原告

      公司是否受有損害？損害金額如何計算？與被告之行為是

      否有相當因果關係？）等節即無論述之必要。

（五）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

      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金額若干？　　

　　　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虛偽創設轉包情形之行為，亦未

      舉證證明被告有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

      之情，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

      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

    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

    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方祥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文誼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勞訴字第43號

原      告  威儀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紐西蘭商博多樂投資有限公司



指定代表人  林立    

原      告  威儀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儀隊股份有限公司



            紐西蘭商博多樂投資有限公司



指定代表人  林立    

原      告  威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立    

共      同  謝政翰律師

訴訟代理人  林宗諺律師  

被      告  陽明慧  

            黃彥儒  

            簡可葳  

            劉碧娟  

共      同  周郁雯律師

訴訟代理人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陽明慧於民國104年5月5日起，進入原告公司集團事業之訴外人立天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任職，後因集團為拓展保全、物業及清潔業務，陸續設立原告威儀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儀公寓大廈公司）、原告威儀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威儀物業公司）、原告威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威儀保全公司，以下與威儀公寓大廈公司、威儀物業公司合稱原告公司）。嗣被告陽明慧於107年12月6日起，轉調於集團事業之原告威儀公寓大廈公司，擔任清潔業務部門經理，負責集團所有清潔事業承包、開發對外之清潔業務，並協助集團管理駐點清潔人員等業務，至110年12月31日離職；被告黃彥儒為被告陽明慧之外甥；被告簡可葳為被告黃彥儒之配偶。被告劉碧娟於108年9月間任職於集團事業之原告威儀物業公司，擔任集團駐點之清潔人員，負責集團駐點之清潔業務，至111年3月間離職。而被告陽明慧、劉碧娟於任職期間，由被告陽明慧陸續設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經營與原告相同之業務，並由被告陽明慧擔任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及樂潔企業社之實質負責人，被告黃彥儒、簡可葳及劉碧娟為協助被告陽明慧，由被告簡可葳、黃彥儒分別擔任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前後任登記負責人，被告劉碧娟則擔任樂潔企業社登記負責人。

（二）又被告陽明慧等人利用原告公司長期配合勞務人員執行清潔業務工作，再以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虛偽創設出有轉包之情況，致原告公司額外分別支付費用予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而損失新臺幣（下同）7,368,708元（計算式：3,810,333元＋1,611,075元＋1,947,300元＝7,368,708元）。另被告陽明慧等人知悉原告公司有部分清潔案場係直接委託匯陽清潔社執行清潔業務，被告陽明慧等人假藉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虛偽創設出有轉包之情況，而向原告公司承攬此部分清潔案場，被告陽明慧等人再將此部分清潔案場委派由匯陽清潔社執行清潔業務工作，致原告公司須額外分別支付費用予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而損失1,053,814元。再者，被告陽明慧等人於在職期間，先由被告陽明慧刻意於原告公司內部會議中，假藉以人力不足、客戶預算不足或未能成功接洽業務等不實理由，欺瞞原告公司，使原告公司未能成功接洽業務，而被告陽明慧再以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直接承包上開客戶之清潔案場，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失，如希門企業辦公室清潔案場、香港商克麗絲汀迪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活動清潔案場、台灣愛彼錶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巴可創建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哥本哈根風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消毒作業等清潔業務，均為被告陽明慧以不法手段，使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直接承包，此部分原告公司損失金額，至少已達2,000,000元以上，惟此部分具體金額尚待確認，故僅先請求1,577,478元。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以前開不法方式，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失及損害，自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0元。

（三）聲明：

　 1、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略以：

（一）原告公司係以保全業務為本業，並無清潔業務，後因客戶希望能統包保全及清潔業務，原告公司才成立清潔部門。被告陽明慧自106年6月間，受指派負責原告公司清潔業務之發包聯繫，原告公司因清潔業務若僱用人員將產生勞健保等支出而無利潤，不希望聘用清潔人員以將勞資糾紛等風險轉嫁給下包清潔廠商，故原告公司會議時明確表明對於清潔業務之立場為「接到案場價格直接扣除4%後，轉給下包廠商承攬」，僅被告陽明慧考量避免下包廠商接觸客戶核心，建議應由原告公司自行承接。除原告公司以給付現金之方式聘請臨時工外，原告公司皆是以發包之方式處理客戶之清潔業務，故原告公司清潔部門並無僱用任何清潔人員。

（二）在106年間原告公司承接清潔業務後，被告陽明慧遂依公司政策，將客戶統包之非正職清潔業務（即短時數早清及夜清，或機動式清潔消毒），發包給訴外人綠勵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綠勵公司）、寰紘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寰紘公司）承接。原告公司以此模式經營清潔業務1年後，因原告公司一再拖欠給付下包清潔廠商費用，造成綠勵公司、寰紘公司不斷追討，導致寰紘公司與原告公司結束合作關係。後續亦不斷有廠商因原告公司付款問題結束合作，如明泰清潔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明泰公司）、宏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宏文公司）。上開原因係原告公司針對清潔業務之撥款政策為固定月費月結60日後撥款，其他機動工項（非固定月費）為月結90日後撥款，外包清潔廠商皆為小額經營，根本無力負荷，原告公司之付款條件無法找到下包清潔廠商願意承接，被告陽明慧為此始向訴外人陳麗美、朱麗娟等人求助，請其等於108年3月間成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目的係承接原告公司之下包清潔工作，轉包給施作廠商，為下包廠商匯陽清潔社、綠鉅能興業有限公司等公司擋票期，即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會先給付發包費用給下包廠商，再待原告公司日後撥款。

（三）被告劉碧娟並非受原告公司委任處理事務之人，僅有在原告公司客戶企業總部有臨時清潔工需求時，以打工兼職的性質去執行打掃工作，領取時薪現金酬勞。又被告劉碧娟於110年9月以100,000元讓渡金，自樂潔企業社前負責人處受讓渡樂潔企業社之出資額，成為樂潔企業社之負責人。另被告黃彥儒、簡可葳僅係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名義負責人，實際出資經營之人為訴外人朱東彥。後續於109年10月、11月，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加入成為原告公司發包清潔承攬工作之廠商，實際負責人皆與被告陽明慧熟識，被告陽明慧基於為原告原告公司尋找信任、穩定，能接受給付承攬報酬時間較久票期之廠商立場，視各廠商之人力、強項，依原告公司一直以來的公司政策，委外由各廠商承攬清潔業務。嗣被告陽明慧於110年12月31日自原告公司離職，且原告公司直至今日承接清潔業務皆是委外發包。

（四）又原告威儀物業公司積欠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承攬報酬，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因而起訴請求原告威儀物業公司給付，業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民事判決全部勝訴，益徵本件並無原告公司所稱虛偽轉包之情。故原告公司以其所承攬各大清潔案場駐點之給付差額，將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向原告公司請款之金額，與人員薪資成本相減，稱差額為其損害等語，顯屬無稽。另原告公司針對各案場，視所需清潔人員、機動或常態施作等節，發包予不同之清潔廠商，若原告公司係直接委託匯陽清潔社進行清潔，則逕由匯陽清潔社向原告公司請款，原告公司直接給付承攬報酬給匯陽清潔社；若係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承包，則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向原告公司請款，至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可能因人力調度狀況，部分轉包予匯陽清潔社承接，原告主張虛偽創設轉包，造成原告公司少賺到利潤即為損失云云，顯不可採。再者，業主自行決定與廠商簽約，被告陽明慧與原告公司不容置喙，原告稱被告陽明慧以不法手段欺瞞原告公司，使原告公司未能成功接洽業務，造成原告公司損失至少已達2,000,000元以上云云，顯屬無稽。而希門企業辦公室清潔案場係原告公司報價較高，故業主選擇報價較低之廠商承接；香港商克麗絲汀迪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之活動清潔案場係被告陽明慧離職後許久，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才承接；台灣愛彼錶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為何不委託原告公司清潔，係業主自由；巴可創建股份有限公司活動清潔案場不認識原告公司；哥本哈根風能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依被告陽明慧之印象係原告公司要漲價，故業主更換廠商，選擇廠商之原因應詢問業主。綜上所述，被告否認有以何不法手段，使原告公司未能承接業主案場，而造成原告公司損害。

（五）聲明：

　 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見本院卷二第44至46頁）：

（一）被告陽明慧自104年5月5日起任職原告公司集團，於107年12月6日起負責集團所有清潔事務承包、開發對外清潔業務、協助集團管理駐點清潔人員等業務，於110年12月31日離職。

（二）被告黃彥儒為被告陽明慧之外甥，被告簡可葳為被告黃彥儒之配偶。

（三）被告劉碧娟自108年9月至111年3月間曾為原告威儀物業公司之臨時清潔人員。

（四）原告曾將清潔業務發包給訴外人綠勵公司、寰紘公司、明泰公司、宏文公司。明泰公司、宏文公司曾向原告公司催討清潔報酬（見本院卷一第99至109頁）。

（五）被告陽明慧向陳麗美、朱慧娟請求，請其等於108年3月間成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由朱清標擔任唯一股東兼董事，朱清標於110年2月申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解散登記（見本院卷一第45至53頁）。

（六）訴外人程河源於109年10月14日成立樂潔企業社，嗣於110年10月18日，改由被告劉碧娟擔任樂潔企業社負責人（見本院卷二第25頁）。

（七）被告簡可葳於109年10月間成立喜淨國際有限公司，於110年10月14日組織變更為喜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由被告黃彥儒擔任負責人，於111年4月28日更名為喜淨股份有限公司，由朱東彥擔任負責人，被告黃彥儒則為董事（見本院卷一第55至62頁、本院卷二第15至24頁）。

（八）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自109年10、12月起成為原告公司發包清潔承攬工作之廠商。

（九）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有將自原告公司承攬所得之部分案場轉包給匯陽清潔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266頁、被證15即本院卷一第473至481頁、同上卷第485至529頁）。

（十）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於111年間向本院起訴請求原告威儀物業公司給付承攬報酬，本院於112年9月12日以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判決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勝訴（見被證5，即本院卷一第121至123頁），原告威儀物業公司不服提起上訴，現由臺灣高等法院以113年度上字第665號審理中。

（十一）原告於111年2月前，有將部分案場之清潔工作轉包他人。

（十二）原告知悉自己承攬案件有轉包給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184頁，但原告主張就前揭公司、企業社與被告陽明慧之關係不知情）。

（十三）原告公司於111年4月間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對被告提出刑事告訴，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以112年度偵字第22388號為不起訴處分（見被證8，即本院卷一第197至202頁），原告公司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發回，現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續字第332號偵查中。

（十四）被告陽明慧於113年1月8日成立喜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並擔任負責人（見原證6，即本院卷一第219頁），喜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與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登記址相同（原證6，即本院卷一第219至222頁），然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已於113年11月13日遷址他處。

四、本件爭點：

（一）被告是否有虛偽創設有轉包情況之行為？

（二）被告是否有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

（三）如被告有前述（一）、（二）之行為，該等行為是否為對原告公司之不法侵害？

（四）原告公司是否受有損害？損害金額如何計算？

（五）原告公司如受有損害，與被告之行為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

（六）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金額若干？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故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茲就本件爭點分述如下：

（二）被告是否有虛偽創設有轉包情況之行為？

　 1、原告不爭執其知悉自己承攬案件有轉包給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情（見不爭執事項（十二）），則已難認被告有虛偽創設轉包情形之行為；再證人即樂潔企業社、原告威儀物業公司前員工林奕維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事件中具結證稱：威儀物業公司跟精品公司等簽合約，再請樂潔企業社找人力，樂潔企業社要先付薪水給清潔人員，再去找威儀物業公司請款，因為請款要2至3個月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70至271頁），核與被告抗辯：因原告公司針對清潔業務之撥款政策為固定月費月結60日後撥款，其他機動工項（非固定月費）為月結90日後撥款，外包清潔廠商皆為小額經營無力負荷，原告公司之付款條件無法找到下包清潔廠商願意承接，被告陽明慧為此始向親友求助，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原告公司之下包清潔工作，為下包廠商擋票期，即前揭公司先給付發包費用給下包廠商，再待原告公司日後撥款等語無違，又被告就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有將自原告公司承攬所得之部分案場轉包給匯陽清潔有限公司並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九）），然原告公司既未舉證證明有禁止樂潔企業社、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將承攬之清潔案場再轉包他人之約定，再參酌證人即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員工黃瀞萱於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506號事件中證述：我在公司做3年多，做早清、消毒，亦有負責將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已經完成之各項工作照片上傳至威儀物業公司之LINE群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1至283頁），證人林奕維以樂潔企業社員工身分與原告公司間來往之LINE對話紀錄影本（見本院卷一第285至336頁、第381至471頁），可知樂潔企業社、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亦有自行施作之情，難認被告有何虛偽創設轉包之情事；況依原告公司主張其受有損害之計算式，係將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公司請款之金額減去現場實際工作之人員薪資，如此計算並未考量承攬清潔業務之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合理利潤，亦應指明。

　 2、原告雖主張：就前揭公司、企業社與被告陽明慧之關係不知情等語，然其並未說明原告公司決定將清潔業務轉包之流程及有權決定者為何人？如其知情，轉包之價格有如何之變動？與轉包給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及喜淨股份有限公司之價差為何？並就前述情形舉證證明之，則其此部分主張尚難遽採。

（三）被告是否有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

　　　原告固主張：被告陽明慧在職期間，先刻意於原告公司內部會議中，假藉以人力不足、客戶預算不足或未能成功接洽業務等不實理由，欺瞞原告公司，使原告公司未能成功接洽業務，而被告等人再以威麗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喜淨股份有限公司、樂潔企業社名義，直接承包上開客戶之清潔案場，致原告公司受有損失云云，惟其就上情皆未舉證證明之，是其此部分主張亦乏依據。

（四）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虛偽創設轉包情形，或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等行為，則爭點（三）至（五）（即該等行為是否為對原告公司之不法侵害？原告公司是否受有損害？損害金額如何計算？與被告之行為是否有相當因果關係？）等節即無論述之必要。

（五）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否有理由？金額若干？　　

　　　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虛偽創設轉包情形之行為，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施用詐術，使原告公司無法成功接洽客戶之情，則其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及第185條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10,0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方祥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7 　　日

　　　　　　　　　　　　　　　　　　 書記官　黃文誼



